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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实质性
谈判，以期早日完成其工作，同时考虑到各方为有关该
问题的谈判向会议提出的所有提议及将其报告的各项
附件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并将工作结果提交大会第
四十五届会议，

5. 请秘书长将所有同大会第四十 四届会议讨论
该问题一切方面的有关文件送交裁军谈判会议，

6. 决定将题为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
射性武器” 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u 

1989年12月15 El 

第81次全体会议

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念及在双边、 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建立信任对和平
解决现有国际问题以及对改善和促进以正义、 合作与
团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十 分重要，

认识到信守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大有助于准备裁军
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回顾以往关千建立信任问题的决议，特别是1988
年12月7日第43/78H号决议，

L 欢迎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 所载的建立信任措
施获得执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自1987年以来欧洲安
全和合作会议三十五个与会国执行斯德哥尔摩建立信
任和建立安全措施及欧洲裁军会议议定的措施所取得
的积极经验，

2 期望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关于建立信任和建立
安全措施的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已取得的成果的基

础上继续扩大，力求拟订和通过一套新的相辅相成的
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 以期减低欧洲军事对抗的
危险，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1日在
赫尔辛基签暑．

3 .  重申邀请所有国家考虑是否可能在各自区域
采用建立信任措施，并于可行时根据有关区域各国的
倡议和按照各自区域的当时条件和要求就这种措施进
行谈判I

4. 又欢迎联合国区域裁军工作会议以及非洲、亚
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中心除其
他事项外审议建立信任措施。

1989年12月15日

第81次全体会议

44/117.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结论文件》

A 

世界裁军运动

大会．

回顾大会在第十 届特别会议，即第一 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第1 5段中宣布，不
但各国政府而且全世界人民都必须认识和理解当前局
势的危险， 并强调动员世界公共舆论来推动裁军的重
要性，

又回顾其1988年12月7日第43/76C号决议，

审查了秘书长1989年10月20日关于联合国系
统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又审查了秘书长1989年10月26日的报告中述
及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 与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有关的
活动的部分，“以及1989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七届
联合国裁军运动认捐会议的最后文件，＂

"A/44/647. 
“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已自1989年1月1日起改称为栽军

事项咨询委员会．
.. A/44/654, 第7段。
"A/CONF.149/1. 



三、 根据第一 委员会的报告通过 的决议 105 

满意地注意到会员国已向世界裁军运动提供的捐
款，

1. 再度赞扬秘书长如 同上文提到的各份报告中
所述那样引导世界裁军运动，保证“ 资料尽可能广泛传
播，并保证所有各阶层公众能够自由获取范围广泛的
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以及关于军备竞赛和战争特
别是核战争的一切方面的危险的资料和舆论”

,
88

2. 回顾正如大会第十 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论文件》中以协商一致
方式所议定的，认为普遍开展世界裁军运动的必要先
决条件是运动得到 “ 所有国家的合作和参与 “

,
8

8

3. 再度赞同秘书长在第三次联合国世界裁军运
动认捐会议上的讲话，89 认为这种合作意味者要提供足
够的资金，因而普遍性的标准也适用于认捐方面， 因为
如果没有全世界参与和提供资金， 就很难在开展裁军
运动方面体现这一原则 I

4. 敦促尚未向世界裁军运动提供捐款的国家、特
别是军费开支最庞大的国家提供初步捐款，

5. 决定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应举行第八次
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认捐会议， 并希望届时所有尚未
宣布任何自愿捐款 的会员国都铭记第三个裁军十年

的 目标和确保其取得成功的必要性， 从而宣布提供自
愿捐款，

6. 再次邃议各会员国向世界裁军运动自愿信托
基金作出的自愿捐款不 应被指定用于特定活动， 因为
最可取的办法是让秘书长享有充分的自由， 由他在大
会以往核可的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作出他认为适当
的决定， 并在裁军运动方面行使授予他的权力；

7.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已将其给予联合国各新
闻中心和各区域委员会关于广为宣传世界栽军运动的
指示定为长期工作， 并千必要时尽可能将联合国新闻
资料以当地语文印发，

8 .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一 份叙
述 联合国系统于1990年执行世界裁军运动活动方案
的情况和联合国系统设想的1991年活动方案的报告，

9. 井请秘书长评价迄今世界裁军运动的成就和
不 足， 井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一 份有关这方面
的简短报告，

I 0. 决定将题为 “ 世界裁军运动” 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B 

1989年12月15日

第81次全体会议

区域栽军

回顾其关于区域栽军的1982年12月 13日第37/
IOOF号、 1983年12月15日第38/73J号、1984年12

月12日第39/63F号、 1985年12月12日第40/94A
号、1986年12月3日第41/59M号和1987年11月30

日第12/39E号决议，

重申所有国家，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
国有责任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考虑到区域裁军措施能够使所有国家都对裁减军
备和裁军的全面进程作出贡献，

确认在区域倡议和所有有关国家参与下采取的区
域栽军措施的重要性和潜在效力， 这些措施可以对在
严格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从而也
对安 全和稳定作出贡献，

强调一切区域裁军事业应考虑到每一 区域的特殊
条件、

又强调应由区域的国家自己共同采取适当主动，
制订有助于实现区域栽军的协定，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汃议程项目 还强调一个区域的裁军努力， 无论是核方面或是
9至13, A/S-12/32号文件，附件五， 第4段。 常规方面， 同其他区域的裁军努力或与全球的裁军努

“见A/CONF. 131/SR. 1。 力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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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联合国宪章》 第八章和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 8 ． 请秘书长定期通知大会有关区域裁军的各项
议《最后文件》“ 所载，特别是第114段所载的决定和建 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秘书处——尤其是裁军事务部
议， 一一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区域裁军领域进行的活

认识到巳进行的各项研究以及各国所提出与区域
裁军有关的意见，

L 感谢秘书长按照大会第42/39E号决议提出的
报告，90

2. 关切地注意到各种冲突继续威胁区域的和全
球的和平与安 全，但和平解决若干区域冲突的前景渐
露曙光，

3. 满意地注意到已采取的区域措施的重要性， 以
及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领域进行的区域努力1

4. 喜见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以来获得的进展：

(a) 中美洲国家总统千1987年8月7日在危地
马拉城举行的第二次埃斯基 普拉斯协议首脑会议91 上
签署的“ 在中美洲建立稳固而持久的和平程序 ” 的协议
展开的进程，目的在实现该区域的持久和平，此一 进程
最近促成了1989年8月7日在洪都拉斯特拉缔结的
《特拉协议》 '

92

(b)在欧洲安 全和合作会议进程的范围内，在维
也纳恢复关于建立信任和建立安 全措施的谈判并进行
关于欧洲常规武装部队的新谈判，这些谈判自1989年
3月以来都取得迅速进展，

5. 鼓励各国在削减军备和裁军方面尽可能考虑
和制订区域解决办法I

6. 请所有国家和与区域栽军努力有关的区域机
构将这些努力通知秘书长 1

7. 请联合国协助要求援助的国家和区域机构在
区域裁军努力范围内制定措施I

00A/44/513. 
11A/ 42/521-S/19085, 附件；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

四十二年，1987年7月、8月和9月份补编》，S/19085号文件．
“见A/4-4/ 451-S/2077趴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

四年，1989年7月、8月和9月份补编》，S/20778号文件．

动，

9. 决定将题为 “ 区域裁军：秘书长的报告＂ 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9年12月15 日

第81次全体会议

c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大会，

深信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构成对人类生存的最大
威胁，

意识到进行中的核军备竞赛增加了使用核武器的
危险，

又深信核裁军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唯 － 最后保
证，

还深信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多边协议将
加强国际安 全并有助于创造导致 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谈
判气氛，

回顾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第58段指
出，“所有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国间国际关系中创造条
件的努力， 以便就一 项国际事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重申如其1961年11月24日第1653 (XVI)号、
1978年12月14日第33/71B号、1979年12月11日
第 34/83G号、198 0年12月12日第35/152D号和
1981年12月9日第36/92 I号等决议所宣告， 使用核
武器是违反《联合国宪 章》 的行为， 也是对人类的一
种罪行，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在1989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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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以大会1988年12月7日第43/76E号决议所附

案文作为基础进行谈判， 以期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

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1． 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以本决议

所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作为基础，着手进行

谈判， 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2. 井请裁军谈判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会第

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9年12月15日

笫81次全体会议

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

本公约各缔约国，

对于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感到震惊，

深信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构成违反《联合国宪章》 的行为，

并构成对人类的一种罪行，

深信本公约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步骤，

决心为了达成此一 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庄严承诺， 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

第 2 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第 3 条

L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 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3

款生效前尚未签字的任何国家， 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

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家的政

府， 按照本条第2款交存批准书后开始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

约应在它们交存批准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

存日期和本公约的生效日期，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立即通知

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予

以登记．

第 4 条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 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

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井由他将本公约

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签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为此， 下列签署人， 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 于一九 年

月 日在 开放签字的本公约上签字， 以资

证明。

D 

冻结核武器

大会，

回顾在1978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并经1982年

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特别会议一致坚定地予以重申的《最后文件》中，大

会曾对核武器的存在和军事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

身所造成的威胁深表关切，

深信在这个核时代只有通过有效国际监督实现全

面彻底裁军的目标方能获得持久的世界和平，

欢迎导致国际安全局势获得改善的新趋向，

又深信迫切需要进 一步进行谈判以大量削减现有

核武器的数董和限制其质量，

认为核武器冻结虽然本身并非目的所在， 但将是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9至13, A/S-12/3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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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步骤，可以防止在进行谈判期间现有核武器

的继续增加和质量改进， 同时它将为裁减并最后销毁

核武器的谈判创造有利环境，

还深信对于冻结导致的各项工作可以有效地加以

核查，

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到1989年

年底时将停止为制造核武器生产高浓缩铀，并巳经开

始关闭它的那些生产武器级坏的反应堆，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迄今为止所有核武器国家尚未

针对有关冻结核武器问题的各项决议发出的呼吁采取

任何集体行动，

l． 再度敦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和美利

坚合众国这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达成协议， 立即冻

结核武器，这项冻结范围特别包括同时全面停止进一

步生产核武器并彻底停止为制造武器而生产可裂变材

料，

2. 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通过 一 项联合声明商定

全面冻结核武器， 其结构和范围如下：

(a) 它将包括：

（一 ） 全面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试验，

（二） 完全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制造，

（三）禁止一切进一步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四） 完全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

(b) 这项冻结须受适当和有效的核查措施和程序

的管制，

3. 请核武器国家在第四十五届会议召开之前就

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共同或单独提交报告，

4. 决定将题为 “ 冻结核武器”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四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9年12月15日

笫81次全体会议

大会，

E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 训练

和咨询服务方案

回顾其载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即专门讨论裁

军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108段中关于设

立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决定， 及其载于大会第十二届特

别会议，即专门讨论栽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结论

文件》“附件四内的各项决定，其中决定除其他事项外，

继续举办研究金方案并从1983年起将研究金名额由

20名增加到25名，

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训练了为数可观的政

府官员， 这些人员是选自联合国系统内所代表的各地

理区域， 其中多数学员现在都担任负责本国或政府裁

军事务的职务，

又回顾其1982年12月13日第37/lOOG号、1983

年12月］5日第38/73C号、1984年l2月12日第39/

63B号、 1985年12月16日第40/151H号、1986年12

月3日第41/60H号、l987年11月30日第42/39 I号

和1988年l2月7日第43/76F号决议，

又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照计划让日益增多

的政府官员， 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获得更多

的裁军方面的专门知识，

相信在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下对会员国， 尤其

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协助形式， 会增进它们的官员

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边和多边裁军审议和谈判的能

力，

l. 重申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

四中的各项决定和1978年12月14日第33/71E号决
议核可的秘书长报告 ；

94

2. 表示赞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匡日本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邀请1989年度学员研究裁军领域的某些

活动， 从而对研究金方案全面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

"A/3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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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激尼日利亚政府作为东道国举办联合国非

洲区域裁军讲习会，其中审查了包括有关区域问题在

内的非洲安全观念和需求，也感激挪威政府对该讲习

会提供财政捐助，

4. 赞扬秘书长使研究金方案继续进行的努力，

5.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执行研究金

方案，

6. 又请秘书长就研究金方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9年12月15日

笫81次全体会议

F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联合国和平

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及联合国和平、 裁军与

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大会，

回顾其关于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的

1985年12月16日第40/1510号、1986年12月 3日

第41/60D号、1987年11月 30日第42/ 39J号和1988

年12月7日第4 3/76D号决议， 关于联合国和平、 裁

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的1986年12月

3日第41/60J号，1987年11月 30日第42/ 39K号和
1988年12月7日第4 3/76H号决议， 以及关于联合国

和平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的第1987年11月 30日第
42/ 39D号和1988年12月7日第4 3/76G号决议，

再度肯定其关于区域裁军的1982年12月1 3日

第 37/ lOOF号、198 3年12月15日第 38/7 3J号、1984

年12月12日第 39/6 3F号、1985年12月12日第40/

94A号、1986年12月 3日第41 /59M号和1987年11

月 30日第42/ 39E号决议，

注意到198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

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 《最

后文件》 '7 特别注意到国家和政府首脑对联合国在非

洲、 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区域中心活动的重视，

深信各区域会员国互相议定的旨在促进互相信任

和安全的各项倡议和活动， 以及在世界裁军运动中执

行和协调的各项区域性活动， 将会鼓励和便利在这些

区域中制订建立信任、 限制军备和栽军的有效措施，

表示感谢各会员国和各国际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提供款项给三个区域中心的信托基金，

铭记着必须使基金 有稳定的财政以利规划其活

动，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就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各区域中心所提出的报告，以及秘书长为提

供必要的行政措施俾能建立三个中心而作出的努力，

深信委派一名主任主持每一区域中心， 对于确保

这三个中心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实属必要，

注意到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的职责范

围包括亚太区域，

l． 再次呼吁会员国以及国际性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提供自愿捐款， 以加强各中心有效的业务活动，

2. 赞扬秘书长为这些中心所作的所有努力，并请

他继续为它们的活动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待；

3. 请秘书长根据实际可能尽早设立各区域中心

的主任职位， 以便确保各中心的有效工作，

4. 决定将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区域中心重新

命名为 “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中心” I

5. 又请秘书长就 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

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9年12月15日

笫81次全体会议

15A/ 44/582, 
11A/ 44/583. 
“A/44/584. 




